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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桥学院教务处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发〔2024〕号
关于开展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及分级分类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4号）的要求，请二级学院结合各自实验室实际情况，对所属各实验室进行甄别分类、风险评价和评级建议等工作，并完成附件2中的“分级分类自评表”表单的填报。
5月31日前，请将填写完毕的附件2电子版发至教务处王凯老师邮箱（22149@gench.edu.cn）或微信，纸质版在教学院长和实验室主任确认签字并加盖章学院公章后，提交学生事务中心432办公室王凯老师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 1.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       2. 上海建桥学院实验室分类分级自评表
	上海建桥学院教务处

	2024年4月24日


4
2

